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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培

育中心辦法」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中心教育學程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為目的。且本校師資生參加教師資格

考試前，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三、教育學程甄選、招生名額、修業年限、學分、成績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應經過師資培育中心設置學生遴選委員會辦

理之甄選錄取，甄選資格系依當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簡章之規定辦理。 

(二)教育學程甄選，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申請日程等相關事項以當學

年度簡章公告為準，甄試以書面資料審查、筆試或口試等方式進行甄選。 

(三)教育學程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名額為限。 

    (四)教育學程修業年限 

1.應至少二年（以學期計之應為4個學期，並應具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

實，且不含寒、暑期修課），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未在修業期

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一年至二年。 

2.已具教師證書者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其修業年限應自取得

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起算一學年以上。(以學期計應有兩學期，不包

含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3.移轉生於轉入學校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修業一學年(以學期計應有二

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五)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



程、教學實踐課程，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六學分，每學期上限為十

學分(延畢生不受此限)，下限為二學分(未達下限者視同放棄)。 

(六)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及格分數為六十分。 

四、本學程學生其每學期可修習之總學分數上限，仍依本校學則暨各系所相關規

定辦理。 

五、除非與本系必修課衝堂，教育學程學生應優先修習當年級之必修課，欲修習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英文/英語類）之學生須檢附報考過全民英語能力分

級檢定中高級，或等同此一等級之其他檢定考試之成績單。 

六、本學程學生欲修習下列課程者須先修畢所指定之先修課程： 

欲修習課程 指定先修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課程發展與設計 「教學原理」或「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 

※109學年(含)以後師資生刪除此規範 

七、學生教育專業科目學分抵免規定如下： 

(一)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學程）學生抵免教育相關課程，依本要

點及「本校學生修讀師資培育中心課程收費辦法」辦理。 

(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1.曾修習各類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錄取本校大學部或碩、

博士班者。 

2.師資生於大學就讀期間因學籍異動(轉學)或應屆考取他校研究所，

經二校同意得移轉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其資格

移轉前已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得辦理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但同

類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不得抵免。 

3.修習同類（即中等教育）學程者及已具教師證書者修習另一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者，至多可抵免1/2之總學分數(但成績須達70<含>分）。 

4.已具教師證書者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者，各類科教材教法與

教學實習不得抵免。 

(三)師資生以國外、香港、澳門地區之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申請課程採認

及學分抵免者，以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限。 

(四)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及下列規定辦理： 

1.第二款第一目學生須備妥原就讀學校出具之師資培育中心資格證明

書及已修習之師資培育中心課程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並填妥「繼續

修習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請表」。 



2.第二款第二目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登記於「教育專業學分抵

免申請表」內審核，始完成抵免學分之手續。 

(五)抵免年限係指該科修業時間，在入學本學程之學年度向前推算10年(含)

為限，並須於成為師資生第一年提出申請。 

(六)非修習同類學程，不得抵免之課程如下： 

1.教學原理 

2.課程發展與設計 

3.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4.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5.學校行政 

6.特殊教育導論 

7.班級經營與管理 

(七)各專門課程與各教育專業課程不得重複採認學分。 

(八)推廣教育學分不得申請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之課程採認

及學分抵免。但經教育部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八、本學程選修課程分以下三大領域： 

教育基礎領域 教育方法領域 教育實踐領域 

教育心理學 

教育概論 

特殊教育導論 

親職教育 

中等教育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諮商輔導理論與技術 

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社會學 

教育哲學 

教學原理 

學習評量 

教育統計學 

課程發展與設計 

學校輔導原理與實務 

＊生涯規劃 

教學媒體與運用 

＊教育議題專題×2 

教學設計 

資訊教育 

科學教育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職業教育與訓練 

閱讀教育 

教育與職業輔導 

班級經營與管理 

教師專業發展 

行為改變技術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

差異化教學) 

補救教學 

學校行政 

教育行政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 

人際關係與溝通 

*教育議題專題為必修 

×2指該科上下學期擇一開課 



九、本校非經甄選通過之學生在學期間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師資培育中心同意後，得於選課時間內辦理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之教育基礎領域、教育方法領域各課程。 

(二)預先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

辦理學分抵免，可抵免學分不得超過六學分。(抵免科目僅限教育基礎

領域及教育方法領域) 

(三)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之課程，應併計入本校規定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

數內，其繳費方式按本校規定。 

(四)經甄選通過後，教育學程修業年限應逾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應為3個

學期，並應具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期修課），另加半

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十、教育學程轉入、轉出及中途放棄相關規定如下： 

(一)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其他師資培育之大學，以及當年度應屆畢業

之師資生錄取其他師資培育之大學碩、博士班，擬轉移師資生資格繼續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須經由本校與他校兩校同意，並確認兩校均有

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經本校轉出之缺額不得再辦理

師資生缺額遞補，轉入本校轉學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

由本校輔導。 

(二)修習教育學程學生如中途放棄修習，應於每學期加退選課前向師資培

育中心提出書面申請。 

十一、大學部師資生或於碩、博士階段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需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並修畢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且成績及格之學生並完成教育專業多元

學習活動實施辦法之規定，由本校發給修畢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

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